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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5008号
袁法益、袁明刚、蒋行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丰华

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你们、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
小叔房村村民委员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9月26日下午14:30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918号

熙熙易来商贸（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杭州超义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熙熙易来商贸（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或者公
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5日上午
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008号

宜春寺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尽微星雅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宜春寺库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服务费69650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668640元(自2021年8月23日起以696500
元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暂计算至2022年3
月2日,实际计算至被告履行完毕之日止);3.请求法院
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30000元;4.请求法院判令
本案受理、保全、担保、公证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13日
上午9时在本院白马湖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607号

上海薏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王杰:本院受理的原
告杭州千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薏点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王杰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
法律文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届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5日上午9时50分在浦
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746号

杭州橙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莞
市天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橙籽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于2022年9月6日8时40分在本院第
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
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171号

杭州格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星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诉被告杭州格伊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13日上午9:00分,在本院
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199号

陈利明（浙江省磐安县尖山镇上东山村路西50
号）：本院受理原告管荣华与被告陈利明公路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陈利明立即支付原告
管荣华运输服务费人民币59560元，并支付自起诉日
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以5956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和公告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
审判大楼第十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486号

吴枫（男，1990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富春江镇俞赵村俞家6组）：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桐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枫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1486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539号

孙玉松：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位里牛排面馆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0205民初
2539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
告举证材料、转换程序和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558号

刘月华（公民身份号码：4128251989****

0549）：本院受理原告匡斌为与被告林家城、刘月华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3民初15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林
家城、刘月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匡
斌欠款9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被告林家城、刘月华负担，公
告费650元，由被告刘月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442号

朱学英（3623291983****7114）：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
朱学英、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宜春中心支
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8
日上午9时45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825号

许徐梅（公民身份号码：332625****1321）：本院
受理的原告钟宁诉被告许会清、许徐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古林巡回审判点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045号

陆威、宁波市奉化天乙服装压花厂：本院受理的原
告宁波市海曙涛杰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陆威、宁波市
奉化天乙服装压花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30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089号

浙江通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精恒凯翔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通顺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9月13日上午9时00分在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姜山4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543号

李伟标：原告李强与被告李伟标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539号

刘岩：本院受理原告郭晓玲与被告刘岩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
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08时45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711号

国商惠众（北京）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宁波第一
分公司、惠众（山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
告周孝华诉被告国商惠众（北京）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宁波第一分公司、惠众（山东）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侵权
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补充证据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
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9月9日09:00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133号

张丹丹：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7133号原
告宁波恒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丹丹物业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理，定
于2022年9月5日下午14时30分在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953号

张石宝：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与被告张石宝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4953号民事判决书。经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张石宝赔偿原告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金损失
155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

告张石宝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88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38元，由被告张石宝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863号

杭州龙猫传媒有限公司：原告黄友平诉被告杭州
龙猫传媒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6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120号

章宗、王家华、陈军、王黎：本院受理（2022）浙0212
民初7120号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
州分行与被告章宗、王家华、陈军、王黎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理，定于
2022年9月5日下午15时0分在鄞州区人民法院（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845号

姚宏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志刚与被告宁波市鄞州
禾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姚宏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来我院（惠风
西路88号）领取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市鄞州
禾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姚宏军共同支付原告王志刚
剩余劳务费240000元，并以欠付款为基数支付自
2022年5月13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
付款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
原告王志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290号

朱往贵（公民身份号码：3210831955****
7645）、沙建春（公民身份号码：3210831964****
1114）：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大矸鑫顺机械液
压附件厂与被告马明亮、丁正和、沙建春、朱往贵，第三
人兴化市豪铭艾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追加被执行人异
议之诉一案。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追加被告马明亮、
丁正和、沙建春、朱往贵为（2020）浙0206执2672号案
件的被执行人，上述四被告应对第三人（被执行人）兴
化市豪铭艾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
（金额175829元）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请求判令本案的受理费由四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6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679号

周庐祥（公民身份证号码：3426221996****
1896）：本院受理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庆书工程机械
配件商行与被告周庐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4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日09时00
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680号

谭伯华（公民身份证号码：4302241977****
771X）：本院受理原告陈新祥与被告谭伯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10万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日10时00分在本院
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13号

黄宇杨：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黄宇杨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4013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黄宇杨支付原告杭州
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37481.68元，并支
付自2021年2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37481.68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的违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本案案件受理费737元，由被
告黄宇杨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
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执异19号

常州隆晟塑料科技有限公司、郭长健、周龙香：本
院受理（2022）浙0211执异19号宁波汇邦尼龙科技有
限公司与常州隆晟塑料科技有限公司、郭长健、周龙香
执行异议一案，申请人于2022年5月12日向本院提出
追加被执行人申请。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211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本
院裁定：一、追加被申请人郭长健为本院（2021）浙
0211执270号案件的被执行人，被申请人郭长健在
其未出资104.242万元的范围内对该案被执行人常
州隆晟塑业有限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二、追加被申请人周龙香为本院（2021）浙0211
执270号案件的被执行人，被申请人周龙香在其未出
资255万元的范围内对该案被执行人常州隆晟塑业有
限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执
行异议之诉。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执异20号

宁波市明扬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刘明道、王海
琼：本院受理（2022）浙0211执异20号浙江聚成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市明扬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刘
明道、王海琼执行异议一案，申请人于2022年5月12
日向本院提出异议申请。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执异20号执行裁定书。本
院裁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
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
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
定，裁定追加被申请人王海琼为本院（2021）浙0211执
82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被申请人王海琼在其未出资
20万元的范围内对该案被执行人宁波市明扬文化传
媒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执异23号

宁波镇海区博凯室内装修工程有限公司、贾结：本
院受理（2022）浙0211执异23号胡琳与宁波镇海区博
凯室内装修工程有限公司、贾结执行异议一案，申请人
于2022年5月16日向本院提出异议申请。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执异23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裁定：追加被申请人贾结为本院（2022）浙
0211执11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宁波镇海区博
凯室内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执异24号

湖北张畈山河工程有限公司、许文祥、冯杏枝：本
院受理（2022）浙0211执异24号宁波镇海威冠焊接设
备经营部与湖北张畈山河工程有限公司、许文祥、冯杏
枝执行异议一案，申请人于2022年5月16日向本院提
出异议申请。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11执异24号执行裁定书。本院裁定：追加被
申请人许文祥为本院（2021）浙0211执1464号案件的被
执行人，被申请人许文祥在其未出资29205000元的范
围内对该案被执行人湖北张畈山河工程有限公司未能清
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追加被申请人冯杏枝为本院
（2021）浙0211执146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被申请人冯杏
枝在其未出资295000元的范围内对该案被执行人湖北
张畈山河工程有限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执异25号

宁波奉化云昊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洪军：本院受理
（2022）浙0211执异25号宁波市镇海承业钢板桩租赁
站与宁波奉化云昊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洪军执行异议
一案，申请人于2022年5月16日向本院提出异议申
请。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211执异25号执行裁定书。本院裁定：追加被申请人洪
军为本院（2021）浙0211执290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在其
未出资1999万元的范围内对被执行人宁波奉化云昊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685号

刘明友：本院受理原告陶海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1685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被告刘明友支付原告陶海兵货款34498元，并
以此为基数自2021年12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1.5倍支付利息。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7元，
由被告刘明友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刘明友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陶海兵。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401号

王晓航（公民身份号码3307241990****7612）：
本院受理蒋艳玲与王晓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
干意见、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
月8日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713号

米麦（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吴国茂：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悦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米麦（天津）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吴国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程序转换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庭审网络直播告知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一、判令被告一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14315元，支
付计算至2022年6月13日止的违约金18562.59元，
并支付自2022年6月14日起至款项实际支付日止
以11431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的违约金；二、判令
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由二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
日内。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潘国锋独
任审理，由代书记员周梦雪担任本案书记员，定于
2022年9月19日8时30分在本院观城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若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978号

罗贤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罗贤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397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800号

曾文强：原告王召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
告知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
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午9时00分在慈溪市
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390号

贾少波:本院受理原告胡建波诉被告贾少波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82民初43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633号

董传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董传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36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3843号

戴和忠：本院受理原告谢晓芳、温浩、温心怡、温日
圣、张水香与被告曹广军、戴和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疫情防控告知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5日下午
15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4338号

张莉萍:原告叶小妹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只
能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
普通)、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货款62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0822.49元（暂
计算至2022年4月20日，此后按LPR的1.5倍计算至
付清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7日下
午14时00分在本院许村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